
物理實驗安全衛生須知(含地球科學實驗) 

一、 本科實驗分兩種，一為教師示範、一為學生實驗。 

二、 實驗用儀器課前由科學館管理員協助教師準備，複雜者得利用物理實

驗教室舉行示範。 

三、 各生物參加實驗時，應按照實驗分組順序就座，不得紊亂。 

四、 愛護實驗儀器保持實驗室清潔，不必要物品不得攜入實驗室。 

五、 各生於實驗前應準備鉛筆、鋼筆課實驗手冊及報告紙等物品以便應

用。 

六、 各生就座須檢查儀器是否完整，如有缺少或損壞應即報告教師處理。 

七、 實驗前應細閱實驗講義俾實驗方法全部瞭解。 

八、 對儀器使用須特別小心以免損壞，實驗作完後應將儀器整理放置原

處。 

九、 違反上述規定者，依校規處分，蓄意破壞者，除依校規處分外，尚須

負賠償責任。 


